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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技能大赛—2023年四川省新文艺创新技能大赛（彩灯艺术设计师）实施方案

一、竞赛原则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和省委十二届二次、三次全会关于人才工作的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突出文化引领带动和助力文化强省建设，助推彩灯产业发展，提升彩灯从业人员能力素养，结合省文联正在打造的四川省“文艺两新”人才创新与产业孵化园区建设。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按照科学、绿色、安全、节俭的理念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本次竞赛实施方案。
二、竞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教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省工业合作联社
承办单位：四川省文联新文艺组织工作处、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自贡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自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心悦美术馆
协办单位：四川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四川省网络代表人士联谊会、自贡商业银行、自贡灯彩集团、心悦艺术网
执行单位：四川立城芯联科技有限公司
（一）技能大赛组委会
技能大赛组委会组成按照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教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省工业合作联社等五部门《关于联合举办“四川技能大赛—2023年四川省新文艺创新技能大赛”的通知》（川文联〔2023〕57号）文件规定为准。
（二）赛项执行组委会 
1.首席专家顾问
王正荣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十一届、十二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2.主任
魏心田  四川心悦美术馆馆长、心悦艺术网创始人、四川轻化工大学客座教授
3.副主任
罗  昕  自贡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书长
张  丽  自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
冯  灏  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陈益海  自贡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  
刘兴勇  四川轻化工大学行政办公室主任
孙  山  四川轻化工大学教务处处长
吴亚东  四川轻化工大学科技处处长
侯  懿  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彩灯学院党委书记
黄  磊  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彩灯学院院长
（三）赛项执行组委会办公室 
1.综合协调组 
组  长：魏心田
副组长：吴亚东、刘兴勇、黄  磊
主要职责: 
（1）负责组织编制竞赛工作方案，编制竞赛指南；
（2）负责向赛项执行组委会汇报竞赛工作情况、传达赛项执行组委会工作指示；
（3）负责组织制定竞赛各环节工作流程并协调各组工作；
（4）负责组织启动会、领队会和竞赛总结会并协调赛务工作；
（5）负责审核、上报和公布竞赛成绩；
（6）负责组织竞赛有关资料报备及赛后总结和获奖选手申报资料的审核和报送工作。
2.命题及裁判组 
组  长: 黄  磊
副组长: 黄德春
主要职责:
（1）负责竞赛命题专家的选拔工作；
（2）负责竞赛命题及制卷工作；
（3）负责组织召开竞赛裁判员会和技能考试评分标准学习；
（4）负责理论试卷的密封和运送；
（5）负责组织阅卷、技能考试裁判安排工作。
3.仲裁组
组  长:王  静
副组长:王丹蕾、曾繁波
主要职责:
（1）负责牵头处理竞赛期间仲裁事件；
（2）负责向赛项执行组委会汇报仲裁事件情况，宣布仲裁结果。
4.监督组 
组  长:罗  昕
副组长:肖  雷、张  雷
主要职责:
（1）依据竞赛规则，对相关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和执行竞赛规程的情况进行监督；
（2）对竞赛中出现的泄密现象和有失公平、公正方面的问题进行监督并及时报告赛项执行组委会；
（3）负责受理竞赛过程中违规、违纪行为的投诉和举报，对查实的违纪违规行为依据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
5.考务组 
组  长: 孙  山
副组长: 徐  姝、曾  敏、邓婷尹、牛  杰
主要职责:
（1）负责参赛单位和选手报名工作；
（2）负责考场布置、考号安排、准考证制作及考卷保密存放等工作；
（3）负责组织考试现场教室检查，技能操作考试前环境（条件）检验与恢复；
（4）负责组织理论笔试及技能操作考试监考工作；
（5）负责组织考试现场参赛选手检录，试卷发放、收交、保存等考务工作。
6.安全保卫组 
组  长: 封雪松
副组长: 杜  桢、周建辉
主要职责: 
（1）负责竞赛现场的治安消防安全、交通秩序、赛场秩序维护等工作；
（2）组织实施竞赛现场治安安全隐患排查，负责治安保卫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7.后勤服务组 
组  长: 刘自山
副组长: 丁美勇、范明才、许夕伟
主要职责: 
（1）负责参赛选手的医疗和食品卫生保障工作；
（2）负责安排裁判、选手和有关人员食宿；
（3）负责布置启动会、总结会会场、礼仪服务等；
（4）负责竞赛过程医疗和电力保障；
（5）负责竞赛接送站车辆统一调配，根据提前收集的人员来/回程信息，对接各类人员，安排好接送站。
8.宣传报道组 
组  长: 罗  敏
副组长: 魏心田、梁  川、罗先荣
主要职责: 
（1）负责竞赛信息发布、内容更新、意见征集、赛事转播、舆情监控等相关工作；
（2）负责竞赛过程重要环节的摄影摄像工作，竞赛的新闻报道；
（3）负责竞赛新闻宣传文字、摄影、摄像等资料的汇编整理与归档；
（4）负责竞赛宣传横幅、引导牌、队列牌、工作牌及竞赛表彰奖状、奖杯、奖牌等制作；
（5）负责竞赛启动会、总结会宣传筹备工作。
三、赛项设置（彩灯艺术设计师）
本次大赛设置“彩灯艺术设计师”一个竞赛项目。
四、竞赛时间及地点 
（一）竞赛时间
2023年12月8日（初赛）
上午：08：30-09：00   开赛典礼
      09：00-09：30   参赛者热场活动
      09：30-11：30   彩灯艺术设计师理论笔试
2023年12月9日（决赛）
上午：08：30-08：50   参赛者热场活动
      08：50-12：20   彩灯艺术设计师技能大赛
下午：14：00-16：00   专家组考评
16：00-17：00   公布比赛结果（颁奖由省文联另行安排统一颁奖）
（二）竞赛地点
四川轻化工大学李白河校区匠艺坊、尚美楼（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永田路100号）。 
五、竞赛方式和内容 
（一）竞赛方式 
1.竞赛由理论笔试和技能操作两部分组成。
2.本次竞赛以“彩灯艺术设计师”职业（工种）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理论、知识和技能要求为考核内容，并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进行命题。考试考核内容兼顾典型性和通用性，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考查“彩灯艺术设计师”人员的艺术设计能力与美术制作的综合技能水平，特别是现场实际工作中需要熟悉和掌握的操作技能及综合分析判断能力。
（二）竞赛内容 
1.理论笔试
理论笔试采用闭卷现场笔答形式,个人独立完成，考试时长120分钟，满分100分。
（1）考核内容
涉及以自贡彩灯为代表的中国彩灯艺术基本概念、彩灯艺术的设计原则、设计技巧、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基本操作知识等。
（2）题型、题量和分值
①单项选择题（题量：25题，分值：50分）
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要求，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
②判断题（题量：10题，分值：20分）
对每题所表述内容的对错进行判断，判断正确得分。
③论述题（题量：2题，分值：30分）
对题目所提出问题进行论述回答，根据论述逻辑观点的情况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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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库：

2.技能操作
“彩灯艺术设计师”项目现场技能实操竞赛由每位参赛选手个人独立完成，每项实操作业项目满分100分，其中每一项实操作业单人赛考试时长为210分钟。
（1）考试设备：
参赛选手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下列任一种设备参赛
①设计软件工具（由承办方提供已安装photo shop等设计软件的台式计算机）
②手工绘图工具（由参赛者自备）
（2）考核内容：
彩灯方案效果图设计
（3）考核形式：
使用设计软件或手工绘图工具根据指定的设计题目进行彩灯方案创意及效果图设计，考评专家根据参赛选手提交的彩灯方案效果图进行评分。
3.成绩计算及排名
初赛内容为理论笔试，笔试成绩按从高到低排名，前30名进入决赛（第30名成绩有多人成绩相同则同时进入决赛）。决赛内容为实际操作，总成绩由理论笔试和实际操作考试两部分组成，其中理论笔试部分以初赛的理论笔试成绩按30%比例计入总成绩，实际操作考试成绩按70%计入总成绩；理论笔试、实际操作考试折算成绩之和为比赛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排名；总成绩相同者，按实际操作考试成绩排名。
六、参赛选手资格 
具有各赛项相关职业工作经历的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包括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企业单位在职人员，独立文艺工作者、自由美术工作者，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院校（含技工院校，下同）在职人员，以及院校相关专业全日制在籍学生均可报名参赛。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四川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赛。赛项分为职工组和学生组，均为单人赛。
（一）职工组
参赛选手一般应具有相应职业（工种）中级工（国家职业标准四级）国家职业资格；未取得职业资格的，原则上应从事本职业工作五年以上；其中，在行业中表现突出者，可适当放宽工作年限要求，并由行业组织或企业出具相关证明。
（二）学生组
参赛选手应提供学校在读证明。
七、竞赛日程安排 
（一）宣传准备(10月25日- 11月5日) 
1.赛项执行组委会转发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教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省工业合作联社关于联合组织开展“四川技能大赛—2023年省新文艺创新技能大赛”活动的通知。
2.编制并印发四川技能大赛—2023年四川省新文艺创新技能大赛（彩灯艺术设计师）实施方案。
（二）参赛与报名(11月1日-11月10日) 
1.各行业、企业、学校开展内部选拔与赛前培训。
2.2023年11月10日下午17：00前，将参赛报名表提交至指定邮箱sfa_suse_n2@126.com。单位、企业、学校有多人参加的，由参赛单位统一提交。报名表及单位报送汇总表见“附件2、附件3”。
3.赛事咨询：18086865525（倪老师）、13909003397（龙老师）、13558900160（李老师）。
4.执委会于11月15日前，根据参赛报名情况，制定详细的竞赛工作方案。
5.执委会于11月30日前，通知各参赛人员竞赛相关要求。
（三）命题组织(11月30日) 
1.完成技能操作竞赛场地、设备及相关工器具筹备。
2.完成理论及技能操作命题工作。
（四）举办竞赛(12月8日、9日) 
在四川轻化工大学李白河校区匠艺坊、尚美楼举办初赛及决赛（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永田路）。
八、表彰奖励 
根据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教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省工业合作联社五部门《关于联合举办“四川技能大赛—2023年四川省新文艺创新技能大赛”的通知》要求，结合报名等实际情况，职工组与学生组分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具体设置及相关要求如下：
（一）决赛个人赛项为国家职业标准中设有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或国家职业技能等级三级）以上等级职业（工种）的，其第1名选手，属于职工且符合相关条件的，按规定向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报“四川省技术能手”。
（二）决赛获奖选手，符合条件的，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加强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办〔2016〕31 号）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职业技能竞赛选手获取相应职业证书有关工作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获取相应职业证书（本通知下发后，人社部门如更新相关规定，本次大赛以更新后相关规定为准）。 
（三）对获得大赛各竞赛组决赛第1名且符合条件的选手，按程序向共青团四川省委推荐参评 “四川省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四）对获得大赛各赛项决赛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选手进行奖励。（按30人进入决赛设立奖项名额）
一等奖3名：奖金3000元 + 获奖证书
二等奖6名：奖金2000元 + 获奖证书
三等奖6名: 奖金1000元 + 获奖证书
优秀奖15名：获奖证书
优秀组织奖：奖牌
优秀裁判员：获奖证书
（五）组委会对比赛过程中，表现突出的赛事工作人员按规定予以表扬，并颁发先进个人称号。
九、有关要求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成立技能竞赛活动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将技术练兵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制定培训和竞赛活动实施方案，在本单位内部组织选拔赛，推荐优秀选手参加竞赛（选拔赛情况请报本次赛项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二）各赛项承办单位严格落实纪律要求，不得向参赛选手、参赛单位收取参赛费用；
（三）参赛选手原则上按照专业工作要求着装，且着装上不能出现单位标识；
（四）本次大赛所有赛项均集中食宿，往返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自理。
十、媒体宣传
人民网 央视频 学习强国 中新社 川观新闻 四川新闻网 封面新闻  红星新闻 今日头条 腾讯新闻 网易新闻 四川发布 每日经济新闻  四川心悦美术馆 现代杂志 四川艺术网 四川文化网 四川箐英汇 四川文艺网  自贡日报  自贡电视台 自贡网 自贡文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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